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地使用同意書  
      立同意書同意將所有座落於新北市下列標示地段、地號之土地，供申請人 
            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辦理農業用地機械鋤草事宜，如有隱瞞或因設

定他項權利、訂有租約或以虛偽意思表示損及第三人權益，立同意書人應自負法

律責任，概與新北市政府無涉。因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證明。 
     此致 
新北市政府 
立同意書人： 
土地所有

權人姓名 
身分證字

號 
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段/小段/

地號 
土地擁有

持分 
簽名蓋章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
